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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品牌授權契約書 

 

   授權人：（以下簡稱甲方）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立契約書人 

   被授權人：（以下簡稱乙方）         

 

茲就甲方之品牌授權使用，訂立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授權之標的及內容 

甲方同意乙方依申請表及企畫書所載方式利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館徽及標準字 (下稱「授權標的」，如下)，並須遵守其使用規範。 

 

 

第二條 授權地域 

全球各地。 

 

第三條 授權期間與續約相關規定 

本契約自雙方完成簽訂日起兩年內有效。如無違約之情事，契約有效期

間屆滿三個月以前，經雙方同意在原契約所定之條件不變或更有利於甲

方之條件下，得辦理續約一次，經甲方同意後，續約一年。 

 

第四條 費用及付款方式 

一、 品牌授權金及銷售回饋金：乙方應依申請表所核定之金額支付甲

方，包括品牌授權金 _____________ 元整及銷售回饋金 -

__________元整。 

二、 履約保證金：甲乙雙方於契約簽訂時，乙方須支付甲方依申請表

所核定之品牌授權金總額百分之十作為履約保證金，若無違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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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情事，甲方於契約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歸還。 

三、 乙方應每年向本館結算銷售回饋金，以每年 12 月 31 日為結算日，

每年 1月 15日前提出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其他經雙方合議方式認

證之前一年銷售報表及銷售回饋金計算表，並於 30 日內付款予甲

方（可以支票或現金繳納）。每逾期一日，乙方應繳納銷售回饋金

之百分之ㄧ為滯納金。 

 

第五條 標示義務 

乙方應依甲方同意之方式標示授權標的。 

 

第六條 報告義務與稽核 

一、 甲方對乙方所提結算報表如有疑問，甲方得要求乙方提出說明、補

充或提供相關資料供甲方檢閱，乙方應予配合。 

二、 甲方得依據乙方所提供之報表內容，執行定期或不定期之稽查、蒐

證或其它保護甲方權利之措施，乙方應配合甲方之執行。甲方稽查

結果如與報表或授權內容不符時，甲方得請求乙方為一切適當必要

之處置，乙方不得異議。 

第七條 商品品質管理 

一、 乙方應確保標示授權標的之商品(下稱「授權商品」)之品質符合法

令規範及甲方之要求。 

二、 為確保乙方製造之授權商品具有良好品質，甲方得隨時指派代表監

督、檢驗乙方所生產之授權商品及生產方式。甲方之代表人有權於

乙方之場所或該代表人認為適當之其他場所完成該項檢驗。 

三、 品牌授權商品通過審查後，應提供商品照片及樣品(含完整包裝、

中英文說明書及產品檢驗合格文件)各一份供本館備查。若商品售

價超過新台幣貳仟元，則樣品審查後退回。 

四、 甲方如發現授權商品品質不符合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得依具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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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通知乙方限期改善、改正或要求乙方立即停止授權商品之公開販

售。乙方逾期未改善完成者，甲方得於乙方改善並經甲方認可前，

要求乙方停止銷售，且乙方不得要求展延履約期限或請求補償。 

五、 授權商品品質因不符合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對第三人致生損害，

悉由乙方負責。甲方同意盡力協助乙方解決與第三人之紛爭。 

 

第八條 商品宣傳 

一、 乙方對授權商品之宣傳或行銷，應於媒體曝光一個月前提供甲方審

查，若未及時提供，甲方將通知乙方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甲

方將列為不配合廠商，作為續約與否之判斷基準。 

二、 甲方同意於合理範圍內，配合乙方辦理宣傳活動，包括但不限於提

供場地或於甲方網頁刊登相關訊息。 

 

第九條 商品存貨管理 

一、 授權商品之保存及其所生之成本或費用，概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

涉。 

二、 乙方須於契約存續期間終止或屆滿時後七日內，將授權商品之庫存

數量通知甲方，經甲方同意後，乙方得於本契約終止或期滿後六個

月內繼續銷售庫存之授權商品。該期間銷售回饋金之計算方式及其

他相關規定比照本契約辦理。 

 

第十條 禁止事項 

乙方不得對甲方人員或受甲方委託之他方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

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

違反者，甲方除得終止或解除契約外，並得追討因此所失利益或差價。 

 

第十一條 擔保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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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乙方使用甲方館徽及標準字(授權標的)應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若

有違反，乙方應自行負擔所有法律責任，且乙方應負責賠償甲方因

此所受到之損害。 

二、 乙方履約結果，如涉及第三人之權利，應由乙方事先取得第三人之

授權，方可將第三人之權利使用於本契約標的內。 

三、 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甲方不得主張任何權利，如有

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乙方負責處理並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第十二條 稅捐 

甲、乙雙方基於本契約書所生之稅賦，除另有約定外，各自依法負擔。 

 

 

第十三條 保密條款 

一、 雙方因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之他方商業機密，應負保密義務。未經

他方書面同意前，不得將前述機密資訊為契約目的外之使用或洩露

予他人，接受機密資訊之一方並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該機密資訊

被竊、洩露。 

二、 一方經他方請求或於本契約終止時，應立即將其持有之他方機密資

料全數返還予他方，或經他方通知後自行銷毀之，並應將銷毀之證

明書提供予他方。 

三、 保密條款不因本契約無效、解除、終止或期限屆滿而失效。 

 

第十四條 契約之終止、解除 

履約期間有下列情事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 

（一） 於本契約書有效期間內，乙方有停業、破產、解散等情事發生。 

（二） 乙方與第三人合併；但乙方事先取得甲方同意後而與第三人合併

之情形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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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乙方有違約之情形，且其違約情形無法改善或未依甲方通知而限

期改善者。 

 

第十五條 違約責任及罰則 

乙方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契約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

限，情節重大，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履行後仍不履行者，甲方得以書

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除沒收乙方之履約保證金外，並得請求品

牌授權金五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乙方並應賠償甲方因此而造成之損害

(包括但不限於支出律師費、訴訟費、和解金、罰款等)。 

 

第十六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契約包括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

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以甲方解釋為準。如有爭議，依相關法規規

定處理。 

 

第十七條 契約之變更 

一、 甲、乙雙方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經另一方方同意後

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並簽訂契約內容變更之相關文件。 

二、 契約之變更，非經甲、乙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經雙方簽章

者，無效。 

 

第十八條 準據法及管轄 

一、 本契約履行所生之訴訟，以中華民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合

意管轄法院。 

二、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十九條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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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中華民國政府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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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人： 

 

 

 

甲方：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代表人： 

地址： 

 

 

 

乙方：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華 民國        年         月         日 


